
专利代理惩戒决定书

姓    名：傅剑舟

身份证号：330102198601101298

资格证号：3316472

所在机构：现未在专利代理机构执业

惩戒事由：

傅剑舟与苏州星火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（下称苏州星火）

签订挂证协议，未能专职从事专利代理工作，隐瞒了代理机构股

东未能专职从事专利代理业务的重要事实。

具体事实：

2017 年 6 月 26 日，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到时任苏州星火法定

代表人董建军通过电子邮件发来的举报材料，提出苏州星火涉嫌

存在股东挂证行为，其本人与苏州星火实际控制人张洋（不具有

专利代理资格）签订合伙协议后并未在苏州星火专职从事专利代

理业务；其对公司将其变更为法定代表人不知情。

2017 年 7 月 6 日，苏州星火提交了对董建军、傅剑舟违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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挂证的举报材料，提出为了符合有限公司制代理机构的法定条

件，苏州星火股东周学敏、史成涛、沈园园三人通过张洋找到了

董建军、傅剑舟；双方约定，董建军、傅剑舟应在意向协议签署

后办理原单位的离职手续；但是协议签署后，二人不愿意辞去杭

州现有工作到苏州星火上班。

同月，董建军、傅剑舟再次举报投诉，补充提交了傅剑舟与

张洋签订的顾问协议等材料。

经过调查发现，董建军、傅剑舟与苏州星火签订协议后未在

苏州星火工作过；张洋作为苏州星火实际控制人，承认上传专利

代理管理系统有关文件中的股东签字是由代办公司代签；苏州星

火于 2018 年 6 月注册事项变更所提交的股东会决议、股权转让

协议书等材料不是董建军所签，被变更为法定代表人的沈园园也

不知情。

以上事实有下列材料为证：

一、董建军、傅剑舟、苏州星火提交的举报投诉材料；

二、董建军、傅剑舟与张洋签订的协议书；

三、江苏省知识产权局调查情况报告及对董建军、傅剑舟、

张洋的询问笔录；

四、董建军、傅剑舟签署的追认承诺书；

五、董建军、傅剑舟、苏州星火提交的整改说明。

傅剑舟与苏州星火签订合伙协议，但未能专职从事专利代理

工作，隐瞒了代理机构股东未能专职从事专利代理业务的重要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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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专利代理惩戒规则（试行）》第八条第（四）

项的规定。鉴于傅剑舟存在主动举报、积极配合调查的情节，根

据《专利代理惩戒规则（试行）》第十条的规定从轻处分。

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19 年 1 月 15日发出《专利代理惩戒意

见告知书》（国知惩戒函字〔2019〕18 号），依法告知傅剑舟

拟对其作出警告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证据以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。

在规定的期限内，傅剑舟未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有效的陈述和

申辩意见或者听证申请。

惩戒决定：

根据《专利代理惩戒规则（试行）》第八条、第十条的规定，

决定给予傅剑舟警告的处罚。

当事人如对本惩戒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60 日

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

起 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议和诉讼期

间，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国家知识产权局

2019 年 3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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